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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：2016-68 

 

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其参股公司股权并控股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受让股权事项：全资子公司塔中矿业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塔中矿业”）

受让其参股公司中塔红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“中塔红宇”）合计 21%股权 

 本次交易影响：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塔中矿业将持有中塔红宇 70%股权，中

塔红宇成为塔中矿业的控股子公司 

 风险提示：中塔红宇位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境内，其经营和资产受到所

在国法律法规的管辖，国外与国内经营环境存在差异；我国已与塔吉克斯坦共和

国建立了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，国内其他一些企业也进行了投资，但仍存在未来

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治、经济、法律及治安状况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对中塔红宇的

经营产生不利的影响。 

 

一、受让股权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经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

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全资子公司塔中矿业与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

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红宇新材”）和湖南红宇鸣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鸣

楚资本”）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合资共同设立中塔红宇，持股比例分别为 49%、

36%和 15%。（公告编号：2015-71号） 

为了进一步整合公司有色金属矿山综合开发业务的产业链，保障矿山生产运

行的稳定高效，塔中矿业分别与红宇新材、鸣楚资本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受

让红宇新材认缴未实缴的中塔红宇 6%股权，受让鸣楚资本认缴未实缴的中塔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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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 15%股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塔中矿业将持有中塔红宇 70%股权，中塔红宇成

为塔中矿业的控股子公司。 

（二）本次受让股权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（三）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本次受让股权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本次受让股权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，

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交易方情况介绍 

1、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代码：300345 

股份公司变更成立注册时间：2009年 12 月 11日 

注册号：431300000005346 

法定代表人：朱红玉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4,129.54万元 

注册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西路 068号 

公司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磨球、磨段、辊类耐磨件及各种耐磨新材料生产、加工、销售；

衬板的生产、销售及拆装；高分子材料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；球磨机节能技术的

研发和运用；球磨系统的相关辅助设备、相关控制设备、相关检测设备的研发、

生产和销售；节能环保技术的研究、开发及运用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

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除外。 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红宇新材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10,990.75 万元，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80,369.38 万元，营业收入为 16,583.91

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,198.10万元。（未经审计） 

2、湖南红宇鸣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15 年 12月 15日 

注册号：91430100MA4L26HU43 

法定代表人：朱明楚 

注册资本：5000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 31号绿地时代广场第 6栋 3114 

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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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以自有资产进行股权投资，投资管理服务，投资咨询服务（不得

从事吸收存款，集资收款，受托贷款，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）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注：红宇新材与鸣楚资本为关联方。 

    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中塔红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

    注册地址：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索格德州中塔工业园内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吴春辉 

注册资本：800 万美元 

成立日期：2016 年 4月 29日 

经营范围：高效磨球、节能衬板等耐磨件及各种耐磨新材料的生产、加工、

销售、贸易（含进、出口贸易）；球磨机系统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，以及其他

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法律允许的经营方式。 

截至目前，中塔红宇各股东出资均未实缴，主要进行原料供应调研、市场渠

道建设和重点目标客户推广等工作，尚未开展实际基建和生产。 

 

2、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本结构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美元 
 

股东名称 
受让前 受让后 

出资额 出资比例(%) 出资额 出资比例(%) 

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88 36 240 30 

塔中矿业有限公司 392 49 560 70 

湖南红宇鸣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20 15 ---- ---- 

合 计 800 100 800 100 
 

四、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甲方：红宇新材；乙方：塔中矿业 

1、股权转让 

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中塔红宇 6%的股权以协议约定的条件转让给乙方；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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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同意以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的中塔红宇 6%的股权。 

    2、价款及支付方式 

鉴于甲方持有中塔红宇 6%的股权尚未履行注册资金实缴义务，经双方友好

协商，甲方将其持有的中塔红宇 6%的股权按照 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。  

3、权益转移  

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启动股权注册变更登记。双方完成上述股权

注册变更登记之日起，乙方即享有受让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。因

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收和政府收费（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过户登记

费）由各方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或政府有关规定各自承担。 

（二）甲方：鸣楚资本；乙方：塔中矿业 

1、股权转让 

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中塔红宇 15%的股权以协议约定的条件转让给乙方；乙

方同意以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的中塔红宇 15%的股权。 

    2、价款及支付方式 

鉴于甲方持有中塔红宇 15%的股权尚未履行注册资金实缴义务，经双方友好

协商，甲方将其持有的中塔红宇 15%的股权按照 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。  

3、权益转移  

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启动股权注册变更登记。双方完成上述股权

注册变更登记之日起，乙方即享有受让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。因

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收和政府收费（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过户登记

费）由各方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或政府有关规定各自承担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中塔红宇所经营的高效磨球、节能衬板等耐磨件及各种耐磨新材料生产

为有色金属矿山综合开发的必备相关产业，有效促进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产业

链上下游整合，保障矿山生产运行的稳定高效； 

2、本次交易后导致的股权结构调整，更有利于发挥塔中矿业在塔国和中亚

地区的资源优势，突出红宇新材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的作用； 

3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塔中矿业将持有中塔红宇 70%股权，中塔红宇成为塔

中矿业的控股子公司。 

六、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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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塔红宇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境内，其经营和资产受到所在国法律法规的管

辖，国外与国内经营环境存在差异；我国已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建立了正常的政

治经济关系，国内其他一些企业也进行了投资，但仍存在未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

政治、经济、法律及治安状况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对中塔红宇的经营产生不利的影

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2016年 12月 12日 

 


